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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03� � � � � � � � �证券简称：天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1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月11日、2021年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5）。

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34.71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4）。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2,027,

074股， 占公司总股本193,600,000股的比例为1.0470%,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34元/股, 最低价为

27.9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769,912.84元（不含交易佣金手续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446� � � � � �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22-001

债券代码：128041� � � � � � � � �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446� � � � � � � � �股票简称：盛路通信

债券代码：128041� � � � � � � � �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6.82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1月23日至2024年7月16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现将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6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公开发行了1,

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亿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361号”文同意，公司1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8年8月14日起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债券代码“128041”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9年1月2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盛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8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盛路转债转股价格于2019年7月

19日起由原来的6.88元/股调整为6.8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发行新

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盛路转债转股价格于2020年11月26日起由6.85元/股调整为6.82元/股。

二、盛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盛路转债因转股减少24,000元（240张），转股数量为3,517股，截至2021年第四

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52,950,300元（529,503张）。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76,728,428 8.44%

-3,626,

500

-3,626,

500

73,101,928 8.04%

高管锁定股 67,128,428 7.38% 387,500 387,500 67,515,928 7.42%

股权激励限售股 9,600,000 1.06%

-4,014,

000

-4,014,

000

5,586,000 0.61%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832,649,713 91.56% 3,630,017

3,630,

017

836,279,

730

91.96%

三、总股本 909,378,141 100.00% 3,517 3,517

909,381,

658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 0757-87744984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49�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2-001

债券代码：127038� � � �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049� � � � � � � �股票简称：紫光国微

可转债代码：127038� � � � � �可转债简称：国微转债

转股价格：当期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37.78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12月17日至2027年6月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国微转债” 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57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了

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673

号” 文同意， 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1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国微转债” ，债券代码“127038” 。

根据相关规定和《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国微转债”转股期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7年6月9日。 “国微转债” 的初始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37.78元/股，发行至今未发生对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当期转股价格仍为137.78元/

股。

二、“国微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国微转债”因转股减少2,669,400元（26,694张），转股数量为19,211股。 截止

2021年第四季度末，公司可转债余额为1,497,330,600元（14,973,306张）。

2021年第四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0 0 0 0 0

高管锁定股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6,817,968 100% 19,211 606,837,179 100%

三、总股本 606,817,968 100% 19,211 606,837,179 100%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紫光国微”《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国微转债”《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05069�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2022-001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风险提示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月1日，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告了《与唐

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对上述项目的实施风险进行了特别风险提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在此基础上，公司就相关风险做进一步补充公告，具体如下：

1、本次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为公司与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不构

成强制的法律约束，亦不构成协议双方相互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 对于该合作框架协议，涉及的相关具

体合作内容和细节尚待进一步明确。

2、本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后续涉及具体项目，双方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依法依规依程序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合同，合同签订及履行是否能符合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3、本框架协议目前不涉及“碳汇交易” 、“元宇宙” 相关业务收入。 公司主营业务为规划设计、生态

环境、智慧科技和产业运营，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中，规划设计、生态环境业务

合计占比100%。 公司公告中涉及产业运营的“生命王国” 、智慧科技的“生态管家” 等产品尚处于研发

和初创阶段，运营收入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4、本框架协议目前并未涉及“碳汇交易” 、“元宇宙” 相关业务。公司公告中提及的“元宇宙”是“生

命王国”主题公园运营产品实现的一种技术路径，是对主题乐园核心功能的要素补充，公司主题公园相

关产品的主要收入来自乐园的运营收入；公司公告中涉及的“碳中和” 是主题公园设计及运营的理念及

设计原则，后期实施落地存在不确定性。

5、本次合作所规划的时间较长，将根据后续合作情况分期建设、分段实施。 本框架协议的投资合作

所对应的资金来源及具体建设计划尚未明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22-002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全资子

公司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一机”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德迈

科” ）、上海拜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拜骋” ）、山东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

粉末” ）、全资孙公司上海德迈科电气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德迈科电气” ）、杭州施先电

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施先” ）、控股孙公司昆山斯沃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斯沃

普” ）及原公司全资孙公司济南一机锐岭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机锐岭” ）累计收到各项

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29,880,207.39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获得补助的

主体

提供补助的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收到补助

的时间

补助金额

1 杭州施先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工代训补贴 2021.01.26 2,500.00

2 苏州德迈科 昆山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就业补贴 2021.02.05 1,000.00

3 公司

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专利补助 2021.02.08 6,000.00

4 威达粉末 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度发明专利资助资

金

2021.02.08 2,000.00

5 苏州德迈科 昆山市高新区科技局

2020年苏南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国家高

新区奖励补助资金

2021.02.23 100,000.00

6

[注2]

威达粉末 威海市文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企业智能化设备技术改造技

术改造补助

2021.03.01 166,300.00

7 威达粉末 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国内授权专利奖金 2021.03.02 10,000.00

8 威达粉末 威海市文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企业冲击新目标地方税收奖

励资金

2021.03.04 127,800.00

9 威达粉末 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授权发明专利资助款 2021.03.09 2,000.00

10

济南一机、

一机锐岭

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专利资助资金 2021.03.25 20,000.00

11 上海拜骋 嘉定区外冈镇政府 企业扶持资金 2021.04.01 2,277,000.00

12

上海德迈科

电气

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

心

企业扶持资金 2021.04.28 20,000.00

13 苏州德迈科 昆山市张浦镇经济促进局 经济高质量发展奖励 2021.05.26 300,000.00

14 昆山斯沃普 昆山市张浦镇经济促进局 经济高质量发展奖励 2021.05.26 200,000.00

15 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威海电子信息

技术综合研究中心

面向离散制造业的安全可控

工业控制系统研发资金

2021.06.09 100,000.00

16 昆山斯沃普 昆山市科学技术局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2021.06.11 100,000.00

17 济南一机 济南市章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度企业研发补助 2021.07.08 148,700.00

18 济南一机 济南市章丘区税务局 2020年度房产税减免返还 2021.07.27 1,988,545.80

19 济南一机 济南市章丘区税务局

2020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

减免返还

2021.07.28 1,835,622.40

20 公司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泰山品质认证奖励 2021.08.03 50,000.00

21 苏州德迈科 昆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昆山市2021年第二批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扶持专

项资金

2021.08.09 500,000.00

22

[注2]

济南一机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

局

2020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工程———工业企业网络安

全综合防护平台项目

2021.08.26 1,364,880.00

23

[注2]

济南一机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车铣（磨）复合加工中心项

目

2021.08.26 3,120,000.00

24 公司 威海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稳岗补助资金 2021.09.16 105,495.86

25 济南一机

济南市章丘区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

2020年稳岗补贴 2021.09.27 6,909.73

26

[注2]

公司 威海市财政局

2021年市级支持先进制造

业和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高档精品夹具的研发及产

业化（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投

入补助）

2021.10.09 1,810,000.00

27 公司 威海市财政局

2021年市级支持先进制造

业和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市级绿色工厂 （绿色制造

体系建设）

2021.10.09 110,000.00

28 济南一机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8年度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工程（传统产业创新类）

中期评估合格人选人才资金

2021.10.11 400,000.00

29

[注2]

公司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

金融局

2021年中央产业基础再造

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2021.10.14 5,000,000.00

30 上海拜骋 嘉定区外冈政府 企业扶持资金 2021.10.14 4,247,000.00

31 威达粉末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人才资金 2021.10.11 400,000.00

32 济南一机 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市级知识产权 （专

利）第二批专项资金

2021.10.28 25,500.00

33 济南一机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研发补助资金 2021.11.01 517,500.00

34 上海拜骋 上海市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 扶持

资金

2021.11.01 1,200,000.00

35 济南一机 中共济南市章丘区委组织部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2021.11.09 150,000.00

36 公司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20年威海市标准化奖励

资金

2021.11.05 2,800.00

37 公司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2021.11.29 160,800.00

38 公司 威海市临港区科技创新局 社保补贴 2021.11.29 5,924.85

39 上海拜骋 嘉定区外冈镇政府 企业扶持资金 2021.12.02 1,881,000.00

40 公司 威海市临港区科技创新局

2021年市级工业互联网发

展专项资金

2021.12.07 500,000.00

41 济南一机 山东省科技厅

精密数控立式加工中心共性

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项

目扶持资金

2021.12.22 900,000.00

42 威达粉末

威海市文登区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

稳岗补贴 2021.12.23 14,928.75

合计 ——— ——— ——— 29,880,207.39

注1：一机锐岭原系济南一机的全资子公司。经济南市章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查通过，一机锐岭于

2020年12月8日完成注销。

注2：上表中除第6项、22项、23项、26项、29项补助为“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其它补助均为“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为现金形式的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且不具有可持续性。 截

止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

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

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

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

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上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18,419,027.39元，计入其他收益；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11,461,180.00元，计入递延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政府补助中，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18,419,027.39元计入公司2021年度利润总额

（未经审计），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11,461,180.00元将计入递延收益（未经审计）。 最终

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及收款凭证；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22-001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3143号）核准，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17,500,165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8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8,901,498.20元， 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3,860,000.00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5,041,498.20元。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21XAAA40586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管理。

根据《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如下

项目：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扩增智能新能源储能电源自动化组装车间 18,996.87 14,890.66

新能源储能电源研发中心 1,099.49 999.49

合 计 20,096.36 15,890.15

二、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和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文登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专户设立信息及账户余额如下：

银行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文登支行 8110601012501350241 155,041,498.20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文登支行

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8110601012501350241，截

止2021年12月14日，专户余额为155,041,498.20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扩增智能新能源储能电源自动

化组装车间项目、新能源储能电源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解明、朱垚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上述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6、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

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2年12月31日解除，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

定或要求的除外。

四、备查文件

1、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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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021年第四季

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以下简称“本次行权” ）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为2,868,385份，行权期为2021年6月9日至2022年5月25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于2021年6月9日开

始进行自主行权。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的数量为233,135股，占本次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8.13%。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的数量为2,531,179股，占本次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88.24%。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

（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及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9月13日，公司监事

会公告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了《2019年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4、2019年11月25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

意以64.88元/份的价格向460名激励对象授予5,039,904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完成了《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登记

工作。 其中共有5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票期权，因此公司实际向455名激励对象授予5,014,854份股票

期权。

6、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注销已离

职或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且公司已实施完毕2019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合计为7,020,795份，行权价格为46.34元/份；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474,255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0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注销已

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49,900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注销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96,394份； 同意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376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2,390,426份股票期权按照相关规定行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1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因公司将

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意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数

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为7,200,260份，行权价格为38.62元/份。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868,

385份，行权价格调整为38.62元/份。

二、本次行权的基本情况

1、行权数量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2021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份）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总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及技术骨干、基层管理人员及

技术人员

2,868,385 233,135 2,531,179 88.24%

合计 2,868,385 233,135 2,531,179 88.24%

2、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376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有351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

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本次行权2021年第四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233,135股。《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持

有公司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公司股份转

让不受比例和时间的限制，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股）

（2021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2021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

股）

16,852,673 0 16,852,67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

股）

2,546,640,944 233,135 2,546,874,079

H股 389,349,985 2,750,162 392,100,147

股份合计 2,952,843,602 2,983,297 2,955,826,899

注：本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增加233,135股系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

员工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所致。 本次H股变动数系

因H股可转换债券， 具体详见公司2021年10月8日、2021年10月19日、2021年11月2日及2021年12月16

日于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信息。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233,135股，均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

五、本次行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本次行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9,003,673.70元，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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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273,435,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31.48%。公司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

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韦豪” ）、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355,002,00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87%。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虞仁荣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虞仁荣先

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7,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47,094,00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9.6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虞仁荣 5%以上第一大股东 273,435,000 31.48% IPO前取得：273,43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虞仁荣 273,435,000 31.48% 本人

绍兴韦豪 80,839,009 9.31%

虞仁荣为绍兴韦豪实

际控制人

虞小荣 728,000 0.08% 兄弟关系

合计 355,002,009 40.87%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虞仁荣

7,900,

000

0.90%

2021/9/23 ～

2021/12/31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215.73

－

321.49

1,814,681,

193.92

已 完

成

265,535,

000

30.3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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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转债转股及股权激励计划自主

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

共有229,000元“韦尔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74股，占“韦尔转债” 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 金额为2,433,

87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75%。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行权有效期为2020年

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4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1年第四季度，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2,970股， 占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可

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11%。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可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行权有效期为2021

年11月15日至2022年11月14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1年第四季度，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1,508,588股， 占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6.16%。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

4月22日至2022年4月21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1年第四季度，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74,784股，占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可行

权股票期权总量的11.31%。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

10月21日至2022年10月2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1年第四季度，第一个行

权期股票期权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1,547,658股， 占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股票期权总量的51.18%。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24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共发行2,440万张，

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4号” 文同意，公司2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

年1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韦尔转债” ，债券代码“113616” 。

根据有关规定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韦尔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7月5日至2026年12月27日。

“韦尔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22.83元/股，因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 转股价

格自2021年6月30日起调整为222.5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发布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韦尔转债” 自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金额为229,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974股，占“韦尔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 金额为2,433,87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75%。

二、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9年9月2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年9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

（2）2019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

弃或不再符合激励条件，首次授予对象由947人调整为9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9,462,268份调整为

9,430,998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20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同意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对象人数及

授予数量， 调整后， 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57人调整为153人，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

357,732份调整为2,353,374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11月15日和2020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事宜。

（5）2020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利

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同意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94.20元/股

调整为94.13元/股；并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有效期为2020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4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因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38名激励对象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对上述38名激励对象共计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295,290份股票期权办理了注销手续。

（6）2021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同意对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调整后行权价格为164.58元/股；并认为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预

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4月22日至2022年4月21日。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7）2021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将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董事会同意

对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94.13元/股调整为93.815元/股；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64.58元/股调整为164.26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鉴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28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上述28名原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开始行权的126,889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为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860名激励对象办

理2,686,280份股票期权相关行权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①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

2021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740,661 2,970 2,730,236 99.62%

合计 2,740,661 2,970 2,730,236 99.62%

②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2021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2,686,280 1,508,588 1,508,588 56.16%

合计 2,686,280 1,508,588 1,508,588 56.16%

③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2021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660,975 74,784 557,640 84.37%

合计 660,975 74,784 557,640 84.37%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888人，2021年第四季度， 公司首次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3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860人，2021年第四季度， 公司首次授予

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675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53人，2021年第四季度， 公司预留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22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

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股份数量为1,586,342股。

（二）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0年9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2020年9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2020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20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部分授予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20年11月1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和数量登记事宜。

（5）2021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方式行权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

合行权条件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2021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3,023,943 1,547,658 1,547,658 51.18%

合计 3,023,943 1,547,658 1,547,658 51.18%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060人，2021

年第四季度，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639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 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

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股份数量为1,547,658股。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1年第四季度，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累计登记股份数为3,134,000股，共募集资金441,096,647.65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三、可转债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2021/12/9

本次可转债转

股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

变动数

合计

变动后

2021/12/3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5,699,182 0 0 0 85,699,18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9,159,533 258 865,582 865,840 790,025,373

总计 874,858,715 258 865,582 865,840 875,724,555

注：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2月9日登记完成，公司已于

2021年12月11日披露了截至2021年12月9日的股本变动，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2）。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21-50805043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